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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花最后的44天

日本未成年水泥封尸案：

日本未成年水泥封尸杀人案是指发生在 1988 年 11 月至 1989 年 1 月， 在

日本东京都足立区绫濑的一起涉及绑票、 禁锢、 强奸、 谋杀和尸体遗弃的严重

罪案的通称。 该案件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 被认为是日本治安史上相关情节最

严重案件之一。

校花与六名未成年

案件的被害者是一名 17 岁的

高中女生古田顺子， 她出生于

1971 年 1 月 18 日， 当时就读于埼

玉县立八潮南高中三年级。 她与双

亲、 兄长和弟弟一起居住， 父亲是

罐头工厂的业务经理， 母亲是家庭

主妇。 她在学校成绩优秀而受到同

侪敬重。 因为家境普通及为了帮父

母减轻经济负担， 所以没有打算要

升上大学。

1988 年 10 月， 她在电器卖场

与塑料模制工厂内做些销售与捆绑

纸箱的兼职， 下班后都骑脚踏车回

家， 当时她已经通过某家公司的面

试， 打算高中顺利毕业后就职。 她

很期待要和家人帮母亲庆生以及在

圣诞节和母亲一起制作蛋糕。

该案的主要犯罪者是六名少

年， 分别是少年 A、 少年 B、 少年

C、 少年 D、 少年 E 和少年 F。 他

们都是出生于 1970 年至 1972 年之

间的不良少年， 有的是高中退学

生， 有的是工业高中休学生， 有的

是送报员。 少年 A 同时与一些年

龄相近的年轻人自行组成名为“极

青会” 的团体， 逐渐成为帮派的首

领。 他们经常聚集在少年 C 家二

楼的房间内玩乐。 他们的父母因为

对自己孩子的行为感到畏惧与无

奈， 就算他们的孩子有脱轨的行为

也不会去斥责与管理。

惨绝人寰的44天

1988 年 11 月 25 日傍晚， 少

年 A 和少年 C 骑着车在市内游荡，

意图寻找女性目标施行犯罪。 途

中， 少年 A 与少年 C 看到刚从卖

场打工结束后骑着脚踏车回家的被

害者， 少年 A 要少年 C 去接近少

女， 少年 C 骑摩托车靠近并踹倒

她后就离开现场， 少女跌落到路旁

的沟渠的附近。 少年 A 接近少女

并扶她起来， 说“刚才那个人是黑

社会的人， 你被他给盯上” “那个

人会很快就回来， 让我送你离开这

里” “请让我来帮你” 等等的话，

假借关心表示自己会目送她回家。

在两人走到人烟稀少的仓库转

角时， 少年 A 顺势胁迫少女并带

她进入一家酒店的房间侵犯她。 少

年 A 在达成目的后没让少女离开，

他在晚上十点到他们常去的少年 C

住处， 又打电话叫来少年 B 和少

年 D。 之后大约在凌晨三点， 少年

A 将少女带到附近的公园和他们会

合。 少年 A 向他们介绍说少女是

他的女朋友， 并让他们也侵犯她。

之后， 他们将少女带到少年 C 住

家二楼的房间内， 开始对她进行长

达一个月的监禁和虐待 。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少女遭

到了少年 A 和其他五名共犯的持

续凌辱和性侵。 他们不仅强迫她与

他们发生性关系， 还用各种物品如

铁棒、 火柴、 蜡烛、 香烟等对她的

身体进行折磨。 他们还经常殴打

她， 导致她身上多处骨折和伤口。

他们还剥夺了她的基本生活条件，

不给她足够的食物和水， 不让她洗

澡和换衣服， 不给她任何卫生用

品。 他们还嘲笑、 辱骂、 恐吓她，

甚至强迫她打电话给自己的家人，

谎称自己在朋友家住或是出去旅

行， 并要求家人不要找她。

由于长期受到严重的身心创

伤， 少女逐渐失去了意识和反抗能

力， 变得麻木和呆滞。 她的身体也

因为感染和营养不良而恶化， 出现

了高烧、 脱水、 腹泻、 出血等症

状。 她曾多次向少年 A 等人求救，

希望能送她去医院， 但都被拒绝或

忽视。 她甚至曾试图逃跑， 但被发

现后受到更加残酷的惩罚。

1989 年 1 月 4 日， 少女因为

无法忍受剧烈的疼痛而大声尖叫，

引起了少年 A 等人的不满。 他们

为了让她安静下来， 用绳子勒住她

的脖子， 并用胶带封住她的嘴巴和

鼻子。 结果， 少女窒息而死。 少年

A 等人发现她已经死亡后， 并没有

感到任何悔恨或恐惧， 反而冷静地

商量如何处理尸体和证据。 他们决

定将少女的尸体放入一个汽油桶

内， 并用水泥灌满。 他们还将少女

的脚踏车、 书包、 衣服等物品一起放

入另一个汽油桶内， 并用水泥灌满。

然后， 他们将两个汽油桶运送到若洲

的一处海埔新生地丢弃。

在此期间， 少女的家人一直在寻

找她的下落， 但没有任何线索。 他们

曾收到过少女打来的电话， 但都是被

少年 A 等人控制的内容， 让他们误

以为少女是自愿离家出走或是与朋友

同居。 他们也曾向警方报案， 但警方

没有重视或迅速调查。

直到 1989 年 3 月 29 日， 警方才

根据一名匿名举报者的线索， 在若洲

发现了两个装有水泥的汽油桶， 并在

其中发现了少女的尸体和物品。 经过

DNA 鉴定和法医检验， 警方确认了

少女的身份和死因， 并逮捕了涉嫌与

案件有关的六名少年。

由于六名少年当时都未满 20 岁，

按照日本法律， 他们不能被公开姓名

或面貌， 也不能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

刑。 他们分别被送往东京家庭法院和

东京地方法院进行审判。 在审判过程

中， 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悔罪或同

情的情绪， 反而对自己的罪行轻描淡

写或推卸责任。 他们的辩护律师也试

图为他们寻找各种减刑的理由， 如家

庭环境、 教育背景、 心理状态等。 最

终， 他们被判处了不同程度的有期徒

刑， 其中少年 A 被判处了最高的 17

年有期徒刑， 而少年 F 被判处了最低

的 4 年有期徒刑。 由于他们都有服刑

期间的减刑或假释的可能性， 他们实

际上都没有完全服完自己的刑期， 而

是在 2000 年代初就陆续出狱。

该案件的审判结果引起了日本社

会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许多人认为对

六名少年的惩罚太轻， 不能体现出正

义和公平。 他们要求修改法律， 提高

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 增加对未

成年人犯罪的惩罚力度， 取消对未成

年人犯罪者的保护措施等。 他们还要

求揭露六名少年的真实身份和现状，

以防止他们再次危害社会。 另一方

面， 也有一些人认为六名少年的犯罪

行为是社会环境和教育制度的产物，

应该从根本上改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

题， 而不是单纯地追求报复和惩罚。

他们还认为六名少年应该有机会重返

社会和改造自己， 而不是被永远地排

斥和歧视。 这些不同的观点在日本社

会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讨论。

案件引发的反思

水泥封尸杀人案是一起极端的暴

力犯罪案件， 它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和启示。

首先， 该案件暴露了日本当时的

少年犯罪问题， 引起了社会对少年犯

罪的关注和警惕。 该案件发生的年代

正是日本经济泡沫的末期， 社会上出

现了一些不良少年， 他们受到暴力团

体、 色情产业、 媒体等的影响， 沉溺

于暴力、 性、 毒品等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 对社会和法律失去了敬畏和尊

重。 他们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

教育， 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对他人的生命和尊严漠不关心。 他们

也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理想， 只是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快乐而不择手

段。 这些少年犯罪者给社会带来了严

重的危害和恐慌， 也给自己带来了无

法挽回的后果。 因此， 社会应该加强

对少年犯罪的预防和治理， 提高少年

犯罪的检举率和破案率， 加大对少年

犯罪的打击力度和惩戒力度， 同时也

要加强对少年犯罪者的教育和改造，

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其次， 该案引发了日本社会对法

律制度的反思和改革， 促进了法律体

系的完善和发展。 案件发生后， 许多

人对日本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者的保

护措施感到不满和质疑， 认为这些措

施过于宽松和优待， 不能有效震慑和

惩治未成年人犯罪。 他们认为应该降

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 取消未

成年人犯罪者的匿名保护， 增加未成

年人犯罪者的刑期和刑种等。 在这样

的舆论压力下， 日本政府开始了一系

列的法律修正和制定工作。 例如， 在

1997 年通过了 《未成年人法修正

法》， 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从 16

岁降低到 14 岁， 并增加了对未成年

人犯罪者进行保护性拘禁或送入少年

院等措施。 在 2000 年通过了 《刑法

修正法》， 将未成年人最高刑期从 15

年延长到 20 年， 并增加了对未成年

人施行死刑或无期徒刑等可能性。 在

2007 年通过了 《未成年人事件处理

基本法》， 规定了对未成年人事件处

理时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 并明确了

公开未成年人犯罪者姓名等信息的条

件和范围。 这些法律改革旨在提高未

成年人犯罪者的刑事责任意识， 保护

社会和受害者的利益， 同时也尊重未

成年人犯罪者的人权和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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